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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专项课题实施指引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课题在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支持全市高质量发展、回应实践领域现实需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应用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指引。
第一条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市社科联”）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负责专项课题工作。
第二条  专项课题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及当前各领域发展所需，旨在引导社科研究工作者紧紧围绕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实践需求开展研究，为深圳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三条　市社科联结合市委市政府年度中心工作，向相关实务部门征集选题，编制形成专项招标选题并公开发布，组织申报。
第四条　市社科联根据市社科规划专项课题工作需要，设立年度专项课题评审组。专项课题评审组成员由市社科联根据不同研究领域，邀请权威专家及实务部门负责人组建，其中，实务部门负责人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
第五条  专项课题评审组对专项课题工作提出指导意见，负责课题立项、结项评审工作。
第六条  专项课题评审组评委实行回避。课题负责人或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课题申请的人员，不可参与相关课题评审。
第七条  专项课题除特殊约定外，完成期限为一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不可延期。
第八条  专项课题立项时给予启动经费，启动经费2万元。
第九条  实务部门为专项课题研究提供指导与支持，包括研究方向指导、数据资料提供、调研活动协调、阶段成果评估等，并推动研究成果在本领域实务工作中的落地应用。
第十条  专项课题成果为具备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报告，供相关领导决策参考，或推动转化为部门政策制度，对深圳相关领域实务工作的创新突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十一条  专项课题根据课题成果质量确定立项等级，其中，一类、二类课题在后期予以分档资助，具体额度根据当年经费预算情况确定。
一类专项课题要求：研究形成的报告获得深圳市主要领导或此层级以上在职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市委市政府或此层级以上部门正式采用。
二类专项课题要求：研究形成的报告获得深圳市副市级以上在职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市局级以上单位正式采用。
三类专项课题要求：研究形成的报告经专项课题评审组评审通过。
鼓励专项课题研究成果以咨政报告形式在《深圳社科智库专报》刊发。
第十二条　专项课题管理参照《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费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执行。
第十三条  本实施指引解释权属市社科联。



